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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2020 年 6月 1日，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健康”或“公司”）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2020〕第 127号）。收到问询函后，公司由主管领导及财务负责人牵头，积极组织相关部门

和年审会计师对问询函涉及的事项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现就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年报“债务重组”信息显示，2019 年 12月 16 日，五家渠众信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五家渠众信）与你公司下属孙公司石河子中基北泉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中基北泉）签订了《抵债协议》。经双方确认，截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中基北泉对五家渠

众信的全部债务金额为 4,001.67 万元；中基北泉用其机器设备及电子设备抵偿前述债务，

抵债资产账面价值为 874.13万元，评估值为 1,461.64万元，本次债务重组形成收益 3,055.52

万元。 

你公司在 2019 年 11月 14 日披露的《关于下属孙公司石河子中基北泉拟以固定资产抵

偿众信公司欠款的公告》（以下简称《抵债公告》）中表示，公司拟将下属全资子公司新疆

中基红色番茄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红色番茄）所持有的中基北泉固定资产抵偿五家

渠众信上述欠款，中基北泉固定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2,048.01 万元。前述评估值基于《新疆

中基红色番茄产业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石河子中基北泉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沪申威评报字〔2019〕第 XJ0031 号），根据该评估报告以及你

公司 2019 年 10 月 10 日披露的《关于拟公开挂牌转让下属孙公司石河子中基北泉股权的公

告》，前述评估报告的评估目的为公司拟转让所持中基北泉 96.67%股权，评估对象为中基北

泉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7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纳入该次评估范围的固定资产包

括房屋建（构）筑物类、设备类（主要包括机器设备和电子设备）。 

根据《抵债公告》披露的信息，五家渠众信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国资委下属全资

公司。请你公司： 

（1）说明中基北泉最终用于抵债资产的范围小于临时公告范围的原因，用于抵偿前述

债务的机器设备及电子设备的情况，简要说明上述抵债收益 3,055.52 万元的计算过程； 



（2）结合《抵债公告》中的内容，说明《新疆中基红色番茄产业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

所涉及的石河子中基北泉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评估过程中采

用的评估方法、评估范围，其评估结论是否用于本次抵债交易； 

（3）在前述问题回复的基础上，说明本次抵债资产最终评估值的合理性和公允性，并

结合公司控制权情况说明前述交易是否实质为股东、实际控制人方的利益让渡，以及相关抵

债收益确认的合规性。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1）2019年 11月 13日，作为石河子中基北泉蕃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基北泉”）实际控制人，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孙

公司石河子中基北泉拟以固定资产抵偿众信公司欠款的议案》并公告，详见公司于 2019年

11月 14日披露的《关于下属孙公司石河子中基北泉拟以固定资产抵偿众信公司欠款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9号）；2019年 12月 5日，公司召开 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关于下属孙公司石河子中基北泉拟以固定资产抵偿众信公司欠款的议案》并公告，详

见公司于 2019年 12月 6日披露的《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19-093号）。公司拟通过协议抵偿方式，将下属全资子公司新疆中基红色番茄产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基红色番茄”）所持有的中基北泉固定资产抵偿五家渠市众信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众信公司”）欠款 40,016,658.61元，中基北泉固定资产的评估价值为

2,048.01 万元。由于中基北泉土地为租赁，房产无法分割，经中基北泉和众信公司友好协商，

最终抵债资产确定为机器设备及电子设备。根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公司 2019年 11月 20日沪

申威评报字（2019）第 XJ0049号评估报告，绝大部分资产状态良好，存在少量报废情况。全

部债务金额 4,001.67万元-抵债资产账面价值 874.13万元-销项税额 72.02万元=抵债收益

3,055.52 万元。 

（2）《新疆中基红色番茄产业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所涉及的石河子中基北泉蕃茄制品有

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评估过程中采用的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评估范

围：中基北泉申报于评估基准日 2019 年 7月 31日拥有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该评估结论未用

于本次抵债交易。 

（3）根据上海申威资产评估公司 2019年 11月 20日沪申威评报字（2019）第 XJ0049号

评估报告，本次抵债资产评估过程中采用的评估方法为成本法，评估范围为中基北泉申报于

评估基准日 2019年 7月 31日拥有的机器设备以及电子设备。公司认为本次抵债资产最终评

估值合理和公允的。 

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六

师国资公司”），六师国资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众信公司的控股



股东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师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实际控制人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六

师，公司、中基北泉和众信公司除上述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6号——关联方披露>第六条：仅仅同受国家控制而不存在其他关联方关系的企业，不构成

关联方”，公司、中基北泉和众信公司不存在关联方关系，本次债务重组不存在股东、实际

控制人方的利益让渡。 

2019 年 12月 11日，中基北泉股东会审议并通过了协议方式以机器设备、电子设备抵偿

众信公司欠款，2019年 12月 13日，公司 2019年第 20次经营办公会会议纪要同意将中基北

泉的机器设备及电子设备用于抵偿众信公司全部债务，2019年 12月 16日，公司与众信公司

签订了《抵债协议》，2019年 12月 17日，中基北泉与众信公司办理了资产移交，同时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 12号——债务重组>（财会【2019】9号），以资产清偿债务方式进行债务

重组的，债务人应当在相关资产和所清偿债务符合终止确认条件时予以终止确认，所清偿债

务账面价值与转让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因此相关抵债收益确认合规。 

2、年报和临时公告信息显示，你公司 2020 年的经营方针定位为发展新疆道地中药材上

下游产业链，健全符合国际需求的生产技术标准体系、等级评价制度，打造新疆中医药产业

知名品牌。为适应公司前述未来战略发展及转型升级的需要，报告期内，公司将下属全资子

公司中基红色番茄部分工厂停机停产，同时进一步整合现有资产，对部分下属子公司股（产）

权进行处置。年报“公司实物销售收入是否大于劳务收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大包装番茄

制品和小包装番茄制品生产量均为 0。年报“存货”附注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存货余额

为 0.26 亿元，累计计提减值 39.38 万元，主要为原材料、库存商品和包装物。 

年报“固定资产”附注显示，你公司固定资产报告期末余额为 11.57 亿元，累计计提减

值 0.62 亿元，其中本期计提 30.17 万元。根据你公司 2019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拟签订征

收补偿协议的公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五一农场拟征收你公司及下属公司中基红

色番茄、新疆中基中番种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中基天然植物纯化高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基研究院）5 块土地及 10 处房产。根据与前述公告同步披露的被征收资产评估

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中基研究院和中基红色番茄的被征收资产分别出

现评估减值 1,425.23 万元（减值率 61.47%）和 6,195.47 万元（减值率 26.32%）。 

年报“递延所得税资产”附注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累计确认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613.15

万元及递延所得税资产 153.29 万元。请你公司： 

（1）结合报告期番茄业务的开工生产情况、资产处置情况以及未来的产业转型规划，

复核存货相关减值计提的充分性； 

（2）结合上述资产征收时的评估减值情况，公司现有固定资产所属主体的开工运营情

况，以及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调整情况，复核固定资产相关减值计提的充分性； 

（3）结合前述暂时性差异形成的主体、该主体的实际开工运营情况以及公司未来发展



战略调整计划，复核相关资产是否出现减值。 

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1）2019年 12月 31日存货及跌价明细表： 

项目 
期末余额 

账面余额 跌价准备 账面价值 

原材料 4,227,688.08    140,368.19  4,087,319.89 

库存商品  21,059,480.48   112,539.96   20,946,940.52  

包装物  915,439.72   18,957.81   896,481.91  

低值易耗品  143,916.32   65,958.63   77,957.69  

周转材料  131,335.17   55,966.93   75,368.24  

合计 26,477,859.77    393,791.52  26,084,068.25   

如上表列示，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公司主要的存货包括原材料、库存商品、包装物、

低值易耗品、周转材料。鉴于公司 2018 年、2019 年均未开机生产，且原生产的大桶番茄酱

已于 2019年度全部销售完毕，目前剩余的库存商品主要为子公司中基研究院的红素油脂，以

及已注销孙公司新疆中基中番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的原料种子。公司对下属工厂整体进行出租，

承租方在租赁过程中使用的相关存货会以市场价格或其他约定的方式进行使用；原料种子将

会销售给工厂周边的农户；红素油脂公司计划对外出售或与药厂进行合作生产番茄红素软胶

囊。公司认为相关存货相关减值计提合理。 

（2）2018年度，鉴于下属公司未开机生产，公司以 2018年 12 月 31日为基准日，对公

司所有的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聘请评估机构出具了评估报告，公司根据评估报告的评

估值，对固定资产计提了充分的减值准备，会计师对减值准备计提进行了全面复核。公司 2019

年度已对外转让 1家工厂、注销 4家工厂及出租 3家工厂，2020年又新增对外出租 3家工厂，

设备已不再闲置，固定资产未发生明显的减值迹象，公司认为对固定资产计提减值准备是充

分且合理的。 

（3）暂时性差异形成的主体为子公司新疆新建国际招标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累计盈利，

预计未来有足够的应纳税所得额，公司认为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是充分的。 

3、年报“应收账款”附注显示，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天津中辰番茄制品有限公司 1.74

亿元，账龄分别为 7-12 月、1-2年、2-3 年和 3-4 年，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0.24 亿元；“其

他应收款”附注显示，你公司另有应收该公司的往来款 0.91 亿元，累计计提坏账准备 0.56

亿元。企业信用信息系统显示，天津中辰番茄制品有限公司近三年公示的缴纳社保的职工人

数分别为 125 人、75 人和 7 人，逐年大幅减少。请你公司核查天津中辰番茄制品有限公司的

实际运营情况，合理判断对该公司应收款项减值计提是否充分。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项进



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经公司了解核实，天津中辰番茄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中辰”）自从 2018 年末

被汕头市广昕贸易有限公司收购后，其设备及厂房出租给天津威晟番茄制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津威晟”）及其他公司，目前天津中辰所有的厂房及设备无闲置状态，其中天津威

晟与天津中辰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公司，业务模式相同，均为生产小包装番茄酱，天津

威晟于 2019年 3月正式开始生产。与原来相比，新开始运营 3 条生产线，目前生产线共 5 条，

年产值 3600 柜，与收购前相比，产量大幅度提升。由于天津中辰被收购后未立即进行生产，

而是将设备及厂房出租，无需配备较多人员，目前 7人主要为财务人员、行政及安保人员。 

公司、中基红色番茄在 2019年度与天津中辰签订了分期还款协议，协议规定对于欠款金

额分十年进行偿还, 具体为头五年偿还红色番茄欠款总额的 50%，每次偿还 50%的 1/5，首期

还款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之后每年 6 月 30 日前偿还 1/5 直至还清，第六年 6 月 30 日前开

始偿还中基股份的欠款及红色番茄欠款总额剩余的 50%，每期偿还欠款总额的 1/5 直至还清。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中基健康和红色番茄对天津中辰应收款项合计 264,777,190.99 元，公

司按预期信用损失法计提坏账准备 80,668,288.11 元，会计师对其计算过程进行核对，并结合

债务人相关情况分析其计提金额是否充分、合理，同时，会计师根据还款协议，以同期银行

的贷款利率为折现率计算应收款项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的现值，与应收款项原值进行比较，

计算的预计损失为 62,923,864.58 元，并与已计提坏账准备金额进行比较，公司认为按预期信

用损失方法计提的坏账准备金额是充分且合理的。 

截至 2020 年 7 月 1 日，天津中辰已按照还款协议支付了部分还款，偿还金额为 6,138,688.98

元，剩余欠款公司已向天津中辰发送催款函，等待天津中辰方回复。会计师通过访谈了解到

天津中辰将继续按照协议规定偿还，还款资金主要由天津中辰自有资金、租赁收入资金、以

前年度销售应收款回收资金来解决，存在缺口部分由天津中辰股东方安排资金解决。 

4、年报“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显示，你公司部分诉讼于 2018 年收到诉讼结果并于 2019

年实际执行，例如天津市煤炭交易公司起诉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基红色番茄合同纠纷案件

于 2018 年 11 月 2 日作出判决，中基红色番茄于 2019年 1 月 15 日履行裁定；西域酒业起诉

公司增资纠纷案件于 2018年 11月 28日判决，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5日履行资金给付义务，

于 2019 年安排土地使用权相关手续的办理。同时，年报“营业外支出”附注显示，报告期

内，你公司发生赔偿款 1,058.11 万元。请你公司说明就前述相关诉讼在 2019 年之前是否合

理预计负债，以及 2019 年发生的诉讼赔偿支出的构成和形成原因。请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事

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复： 

（1）天津市煤炭交易公司起诉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基红色番茄合同纠纷案件于 2018



年 11 月 2日作出判决，中基红色番茄于 2019年 1月 15日履行裁定。中基红色番茄已于 2018

年 12 月 31日前足额计提相关运费至应付账款，并在 2019年支付，未在 2019年营业外支出

中列示； 

（2）西域酒业起诉公司增资纠纷案件于 2018年 11月 28日判决，公司于 2018年 12月

25日履行资金给付义务，于 2019年安排土地使用权相关手续的办理。公司于 2018年将支付

西域酒业金额计入营业外支出，因此未在 2019年营业外支出中列示。 

（3）2019年赔偿款组成：①根据乌鲁木齐垦区人民法院 2019年 6月 28日作出的（2019）

兵 1101 民初 62号民事判决书，中基红色番茄与迪盛番茄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法院对红

色番茄公司下属工厂的大桶番茄酱进行查封并拍卖。公司根据存货损失金额确认营业外支出

9,951,590.08 元。②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9年 12月 20日作

出的（2019）新 0102民初 8635号民事判决书，天津陆港通物流有限公司与中基红色番茄运

输合同纠纷一案，计提预计负债至营业外支出 398,987.29元；③其他计入营业外支出赔偿款

金额共计 230,521.82元。上述损失已于 2019 年度实际发生，相关损失均在 2019 年度的财务

报表中确认。 

根据上述事项表明，公司认为相关诉讼在 2019年之前的预计负债是合理的，2019年发

生的诉讼赔偿支出也按判决书计提了相应的预计负债。 

特此公告 

 

中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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